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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範例） 

110 年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金 
甄選報名表 

※請 於 線 上 報 名 系 統 填 寫 完 成 後 印 出 報 名 表 ， 並 簽 名 或 蓋 章 後 寄 出 ， 本 紙 本

僅 供 範 例 參 考 。 
（□一般生   □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）  

 報 名 流 水 號 ：    

低 收 入 戶 或 中 低 收 入 戶 證 明 證 號 ：  

低 收 入 戶 或 中 低 收 入 戶 縣 市 別 ：  

中 英 文 姓 名  

中 文 ：   

相 片 (電 子 上 傳 檔 案 )Firs t N ame：  

Last  Na me: 

國 民 身 分 證  

統 一 編 號  
  

國 籍 (如 兼 具 其 他 國

籍 者 ， 亦 請 列 出 ) 

□ 未 兼 具 其 他 國 籍  

□ 兼 具 其 他 國 籍 ：      國        國  
 

出 生 年 月 日  西 元   年    月    日   

聯 絡  

電 話  

(日 ) 

(夜 ) 

(手 機 )  

E -ma i l     性 別   

Skype  

/ FB 帳 號  
 

戶 籍 所 在 地  （    ）   

通 訊 處  （    ）   

是 否 已 獲 博 士 學 位  □ 是  □ 否  

最 高 學 歷  
西 元      年 已 於      國        大 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學 系 (所 )畢 業
學 位 別  

□ 學 士  

□ 碩 士  

□ 博 士  

應 屆 畢 業 情 況  

(無 者 免 填 ) 

將 於 西 元 2021 年 自     國        大 學

                    學 系 (所 )畢 業
學 位 別  

□ 學 士  

□ 碩 士  

□ 博 士  

博 、 碩 士 論 文  

指 導 教 授  

(無 者 請 填 無 ) 

碩 士 指 導 教 授 ：      博 士 指 導 教 授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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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領 政 府 獎 學 金 情 況
□ 已 領 取  □ 具 獲 獎 資 格 尚 未 領 取 (續 填 以 下 A.B.兩 列 )□ 無 領 取

(免 填 以 下 A.B.兩 列 ) 

A.本 人 領 取 政 府 預 算

提 供 之 獎 學 金 出 國 留

學 (進 修 ) 

獎 學 金 類 別 (名 稱 )：  

受 領 獎 學 金 時 間 ： 自   年   月 至   年   月 ， 共   年   個 月   

領 取 獎 學 金 總 金 額 ：  

其 他 ：  

B.返 國 服 務 義 務 情 況  

申 請 合 作 獎 學 金 名 稱  

申 請 學 群 及 學 門  

(不 得 變 更 )  
 

申 請 入 學 學 校 名 稱   

申 請 入 學 系 所  

中 英 文 名 稱  

中 文 ：  

英 文 ：  

學 校 入 學 申 請 編 號

Admissi on 

a ppl ica tio n I D 

n umb er 

(請 填 入 國 外 大 學 入 學 申 請 系 統 產 生 之 申 請 人 編 號 或 回 條 編 號 ，

無 者 請 填 無 。 另 請 注 意 應 於 合 作 學 校 限 期 內 ， 完 成 入 學 申 請 程

序 。 ) 

已 洽 定 該 校 指 導 教 授

姓 名 (無 者 請 填 無 )  
  

切 結 聲 明  

一 、 本 人 報 名 110 年 教 育 部 與 世 界 百 大 合 作 設 置 獎 學 金 甄 選 ， 同 意 提

供 個 人 相 關 資 料 供 教 育 部 辦 理 110 年 教 育 部 與 世 界 百 大 合 作 設 置

獎 學 金 相 關 事 宜 ， 並 遵 守 該 報 名 年 度 甄 選 簡 章 規 定 ， 線 上 報 名 填

寫 資 料 及 所 繳 交 之 證 明 文 件 (正 本 與 電 子 檔 影 本 )， 若 有 虛 偽 不 實

或 不 合 獎 學 金 申 請 資 格 者 ， 即 喪 失 錄 取 資 格 ， 本 人 絕 無 異 議 ， 並

負 擔 相 關 法 律 責 任 。  

二 、 本 人 同 意 本 獎 學 金 甄 選 錄 取 後 提 供 個 人 相 關 資 料 ， 供 教 育 部 統

計 、 相 關 研 究 及 宣 導 使 用 。  

申 請 人 簽 名 或 蓋 章  
(未 簽 名 或 蓋 章 者  

不 予 受 理 )  

請於報名系統線上列印出本報名表紙本後，  

親自簽名或蓋章 (電子簽章不予受理 ) 

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      年      月  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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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：  

一 、 請 詳 實 填 入 。  

二、「 通 訊 處 」須 填 寫 確 實 能 收 到 本 甄 選 相 關 資 料 之 處，如 有 變 更，務 須 來 函 告

知 ， 否 則 責 任 自 負 。  

三 、  本 簡 章 報 名 表 及 相 關 表 件 所 蒐 集 個 人 資 料 ， 將 依 個 人 資 料 保 護 法 規 定 ， 針

對 本 甄 選 之 目 的 進 行 蒐 集 、 處 理 、 利 用 及 相 關 研 究 ； 錄 取 生 資 料 係 針 對 錄

取 後 學 生 輔 導 、 統 計 、 相 關 研 究 及 宣 導 使 用 ， 不 作 其 他 用 途 。  

 

 

 

 

 

身 分 證 正 面  身 分 證 背 面  

 
 

  


